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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市中讯 9月11日上午，全市“四好农村路”建设现场会议在市中
区召开。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宋丙干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市
交通运输局局长张永刚通报了全市“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情况。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中区委书记宋淑启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市中区永安镇、西王庄镇、孟庄镇“四好农村路”
建设现场。会上，各区（市）政府先后作了交流发言。

宋丙干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四好农村
路”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抢抓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时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要正视差距，强化措施，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全力推动“四好农村
路”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压实责任，完善机制，全力打赢农村公路三年集中攻
坚战，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交通保障。（记者 任翔）

全力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今晚 21：25，由喜马拉
雅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名校
国学少年竞技节目《国学小名士》第二
季，将在山东卫视播出第六期。

刘洪方言上演“土味唐诗” 引评
委联袂上演南京话“二重唱”

来自泉州五中的刘洪刚上场，就
用闽南语朗诵了 《菜根谭》 中的名句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
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刘洪表示：

“闽南语发源于泉州，它是语言的活化
石，跟唐朝的那种发音特别像，所以
说用来朗诵唐诗特别合适。”他的朗诵
惊艳了现场所有人，江逐浪老师也忍
不住赞叹：“我觉得非常好听，因为有
入声字，所以有了个附点音符的韵味
在里面。”

郦波老师也在现场呼吁：“我建议
各地小朋友，尤其是南方的小朋友，用
自己的方言去读古诗，这样就能唤醒他
们的语言感知能力，这种语言感知能力
一旦唤醒，通过语言就会对母语文化产

生强烈的共鸣。”现场，郦波和胡阿祥
老师共同朗诵的《乌衣巷》，被江逐浪
老师调侃“南京话二重唱”。

“正气少年”刘晋升再突围 期待
与杨雨青进行“复仇之战”

本次首轮从百人团中脱颖而出的选
手是来自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肖云
凯，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已经被清华大学
录取的准大学生。这次跟他对战的选
手，也是曾被挑下又再度回到七星团的
选手杨雨青。

一直关注节目的人知道，杨雨青在
诗词方面的造诣很深，本期节目的主题
是继往开来，主持人王晓龙便问杨雨
青：“你觉得继往开来这样的主题对你
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对此，杨雨
青自信地表示：“对于我而言，压力主
要来自于对手，而并不是自己，希望我
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另一组同样令人期待的是刘晋升重
返对决台之战，刘晋升曾杀入过七星
团，结果却被杨雨青挑落马下。此次重

返舞台，刘晋升表示，其实自己一直想
再跟杨雨青对战一次，但是，这次司南
却没有如他所愿，选中的对战选手是郑
冰垠。对于这次对战，刘晋升自信地表
示：“说实话，除了张益铭之外，我对
战胜任何人都有点信心。”

郦波、江逐浪现场首次起“争
执” 竟是因为商鞅！

除了场上激烈的比拼，每期的节
目，评委老师都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做
知识延展，本期节目中，在一道提到了
商鞅的题目中，却让现场几位评委老师
发生了小小的“争执”。

关于商鞅，江逐浪老师道：“他不
叫车裂而死，准确的说应该是死后被
车裂。我们都知道商鞅有一个理念，
他其实是在鼓励人们相互告状的，这
可以说是坏了千秋万载以来的人心，
虽然有这个问题，但是最著名的就是
他建立了二十等‘名爵制’，只要努力
就有机会。”

对于江逐浪老师的观点，郦波老师

在现场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商鞅
的功绩从变法的角度上来看毫无疑问，
但是它其实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儒法
之变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商鞅后
来变法的时候，他连杀了 700 个反对
者，渭水尽赤啊，把一条河杀得尽赤！
我觉得弊的一面，恐怕更大一些。”

看到两人争执不休，胡阿祥老师化
身“和事佬”化解了这一场“争执”：

“历史人物的评价真的是个很复杂的问
题，一定要考虑当时的时代以及他的身
份。对商鞅这样的政治人物，尤其要从
多方面来认识他。”评委老师的争论其
实是一场文化知识的“切磋”，更能让
大家感知历史细节的魅力。

本期的节目中，评委老师又将会有
什么样的精彩解读？七星之位又会产生
什么样的微妙变化呢？更多国学知识，
尽在今晚 21：25，山东卫视 《国学小
名士2》！每周四晚22：10更有《国学
小名士2》重播，精彩不怕错过！

（记者 张运永）

方言版唐诗“攻占”《国学小名士2》
郦波、胡阿祥上演南京话唐诗“二重唱”

为加强古树名木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市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

《枣庄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
（草案）》），并提请2018年8月31日召开的市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根据常委会审议意见组织了修改，形成了 《条例
（草案修改稿）》。现将该《条例 （草案修改稿）》予以公
布，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意见和建议请以信
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提出，并注明建议人姓名 （名
称） 以及联系方式。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18年10月20

日。
通讯地址：枣庄市光明大道2731号枣庄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邮编：277800）
联系人：房伟
联系电话：0632-8166216

电子邮件：sdzzfgw@163.com
传真：0632-8160089

枣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8年9月10日

关于《枣庄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第一条 为了加强古树名木保
护，传承历史文化，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城市绿化条例》 和 《山东省森林资
源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古树名
木及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管理，适用
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年以上的树木。

本条例所称名木，是指珍贵、稀
有或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研
究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树木。

本市城市建成区内树龄在 50 年
以上100年以下的树木以及峄城古石
榴国家森林公园、薛城区沙沟镇古石
榴群内地径超过 20 厘米的石榴树，
作为古树后续资源，参照三级古树进
行保护。

第三条 古树名木保护实行属地
管理、分级保护，坚持政府主导与社
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 （市） 人民政府
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
的保护管理工作，并将古树名木保护
纳入城乡建设规划。

古树名木的资源调查、认定、养
护、抢救、宣传培训等保护管理经费
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林业、城市绿化部门为
古树名木保护主管部门 （以下统称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林业部门负责城
市建成区以外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
作；城市绿化部门负责城市建成区范
围内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公安、财政、国土资源、规划、
住房城乡建设、水利渔业、旅游、环
境保护、文化、文物等相关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古树名木的
保护管理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古
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六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企事业单位应当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的
宣传教育，普及保护知识。新闻媒体
对违反古树名木保护的行为进行舆论
监督。

市、区 （市）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古树名木保护的文化发掘、科学研
究及成果应用，提高保护管理水平。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
护古树名木的义务，有权制止和举报
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第八条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
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古树名木以及
后续资源组织普查、核实认定、统一
编号、登记造册，建立古树名木图文
档案和电子信息数据库，并根据树木
生长、存活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第九条 古树名木按照下列规定
实行分级认定、保护：

（一） 名木和树龄 500 年以上的
古树，实行一级保护，由区 （市） 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组织认定，逐级上报
经省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审核
后，报省人民政府确认公布；

（二） 树龄 300 年以上不满 500
年的古树，实行二级保护，由区（市）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组织认定，经市古树
名木主管部门审核，由市林业部门汇
总，报市人民政府确认公布；

（三） 树龄 100 年以上不满 300
年 的 古 树 ， 实 行 三 级 保 护 ， 由 区

（市）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组织认定，
经区 （市） 林业部门汇总，报本级人
民政府确认公布。

第十条 名木不受树龄限制。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树木，认定为名
木：

（一） 国家领袖人物、外国元首
或者著名政治人物所植树木；

（二） 国内外著名历史文化名
人、知名科学家所植或者咏题的树
木；

（三） 分布在名胜古迹、历史园
林、宗教场所、名人故居等，与著名
历史文化名人或者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的树木；

（四）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或者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标志性树木；

（五） 树木分类中作为模式标本
来源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树木；

（六） 其他具有重要历史、文
化、观赏和科学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
念意义的树木。

第十一条 古树名木认定公布
后，应当划定保护范围。古树名木保
护范围，由区 （市） 古树名木主管部
门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 名木和一级保护的古树，
保护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3米；

（二） 二级保护的古树，保护范
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2米；

（三） 三级保护的古树，保护范
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1米。

在城市规划区和其他特殊区域内
的古树名木，其保护范围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另行划定。

古树名木 （古树群除外） 周围如
有其他高大普通树木严重影响古树名
木通风、采光的，应先对周围普通树
木进行适当清理后再行划定保护范
围。

第十二条 古树名木实行养护人
责任制。区 （市）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古树名木的养护
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统称养护人）：

（一） 在机关、团体、学校、部
队、企业、事业单位等用地范围内的
古树名木，所在单位为养护人；

（二） 在铁路、公路、河流堤坝
和水库湖渠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
铁路、公路和水利设施的管理单位为
养护人；

（三） 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
园、林场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该
园区的管理单位为养护人；

（四） 在文物保护单位、宗教活
动场所等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所
在单位为养护人；

（五） 在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管理
的公共绿地、公园、城市道路以及其
他公共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城市
园林绿化管理单位为养护人；

（六） 在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
木，庭院所有人为养护人；

（七） 在其他区域的古树名木，
由区 （市）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按照所
有权关系和管理职责协调所在地村

（居）民委员会确定养护人。
第十三条 区 （市） 古树名木主

管部门应当与养护人签订养护责任
书，并给予养护人适当补助。养护人
应当履行下列日常养护职责：

（一） 确定或者委托专门人员负
责养护；

（二） 按照技术规范养护古树名
木；

（三） 发现古树名木被盗，遭受
有害生物危害或者人为、自然损害，
生长势出现明显衰弱、濒危等情况
的，应当及时报告区 （市） 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鼓励社会力量捐资保
护、认养古树名木。根据保护级别、
捐资数额、地理位置等情况，可以约
定捐资人、认养人在一定期限内署
名、冠名并进行宣传。

第十五条 区 （市） 古树名木主
管部门应当组织设置古树名木保护
牌，并设置支撑架、保护栏、避雷装
置等相应的保护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
者损毁古树名木保护牌和保护设施。

第十六条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
当对古树名木进行定期检查和养护：

（一） 名木和一级古树每年至少
组织检查1次、并进行养护；

（二） 二级古树每两年至少组织
检查1次、并进行养护；

（三） 三级古树和后续资源每五
年至少组织检查1次、并进行养护。

检查情况记入古树名木图文档案
和电子信息数据库。

第十七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
木的行为：

（一）砍伐或者擅自迁移；
（二）偷盗；
（三） 刻划、钉钉、剥皮挖根、

攀树折枝、悬挂重物；
（四） 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新

建扩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非通透性
硬化地面、挖坑取土、动用明火、堆
放和倾倒有毒有害物品；

（五） 其他损害古树名木正常生
长的行为。

第十八条 城乡规划区内新建、
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影响古树名木

生长的，规划部门在办理相关许可手
续时，应当征求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的
意见，合理划出建设控制地带，保护
古树名木的生长环境和风貌。

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涉及古树名木保护范围的，在项目选
址时应当征求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的意
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根据保护的需
要，向建设单位提出相应的保护要
求，并加强监督检查。在项目实施
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保护要求制定
避让和保护措施，规划部门再办理相
关许可手续。

第十九条 禁止移植古树名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 因国家和省、市重点项目
建设，确实无法避让的；

（二） 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对公
众生命、财产安全可能造成危害，且
采取防护措施后仍无法消除隐患的；

（三）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迁移古树名木应当制定迁移方
案，落实迁移和复壮、养护费用，并
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古树名木死亡的，养
护人应当及时报告区 （市） 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在
接到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进
行核实，并查明原因；确认已死亡
的，应当按照原审核程序报上级古树
名木主管部门备案。

已死亡的古树名木具有重要景
观、文化、科研价值的，可以采取相
应处理措施后予以保留。确需砍伐
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
规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擅自移动或者损毁古树名木保护牌、
保护设施的，由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可
以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

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古树名
木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
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确认，擅自处
理死亡的古树名木的，由古树名木主
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级别每株处
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砍伐或者擅自迁移古树名木的，由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赔偿损失，并按下列
规定处罚：

（一） 砍伐或者擅自迁移名木和
一级保护古树的，每株处十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 砍伐或者擅自迁移二级保
护古树的，每株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

（三） 砍伐或者擅自迁移三级保
护古树的，每株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砍伐或者擅自
迁移城市建成区内树龄在 50 年以上
100年以下的树木、峄城古石榴国家
森林公园、薛城区沙沟镇古石榴群内
地径超过 20 厘米石榴树的，由古树
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赔偿损失，并处每株一
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 未按照规定认定古树名木
的；

（二） 未依法履行古树名木保护
与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违法批准迁移古树名木的；
（四） 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二十七条 枣庄高新区管委会

参照区 （市） 人民政府做好古树名木
保护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枣庄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

本报峄城讯 9月5日晚，峄城区“送法下乡·普法专场”法治文艺演出在
吴林街道东潘安居启动，普法专场演出共14期，每个镇街2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宪法修正案权威意识，传承峄城
区优秀文化，展示峄城区法治文化成果，峄城区司法局组织了这次法治文艺
演出，把法律知识与文艺节目的套餐送给百姓。

整场演出共十二个节目，以小品、独唱、舞蹈、戏曲、快板、器乐演奏
等多种艺术形式，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演出在美轮美奂
的舞蹈《开门红》中拉开帷幕，《十九大精神闪金光》、《齐赞宪法修正案》
等节目，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最后，演出在传统
节目柳琴戏《一心为民的好书记》中落幕。

演出之前，峄城区司法局吴林司法所干警向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宣传了
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的法律知识。（记者 梁鸿雁 通讯员 陈晓霖）

峄城群众乐享法治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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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是一种常见且复杂的关节炎类型，人们通常认为，
痛风跟其他慢性病一样，主要患病群体都是中老年人群。然
而目前，儿童痛风的发病率增高，儿童患痛风的症状是什
么？如何预防？

儿童患痛风的症状是什么？
与成人不同，儿童痛风往往缺乏典型的痛风性关节炎表

现，典型的痛风石形成则更少见。单纯高尿酸血症是没有症
状的，需要靠定期体检来发现。当出现单个关节的红、肿、
热、痛时，应注意可能是痛风急性发作了。

在发病部位上，儿童的关节疼痛部位与成人也有明显不
同，成人常见的发作部位是足第1跖趾关节、踝关节，而以
膝关节肿痛作为首发表现的在儿童中相对常见。

儿童痛风的表现不典型，更需要医生们的高度重视。如
果有典型的急性单关节炎发作，且炎症1天内达到高峰，则
应考虑痛风可能。

儿童患痛风的原因是什么？
1、长期饮用果糖饮料
很多孩子喜欢喝碳酸饮料或功能性饮料，甚至常常以饮

料代替水。然而，碳酸饮料中的主要成分就是白砂糖，这些
含糖饮料进入体内后会代谢成果糖，进而转化为合成嘌呤的
底物，使尿酸生成增多。此外，大量摄入果糖可刺激长链脂
肪酸合成，进一步引发尿酸升高。

2、进食过多高嘌呤食物
营养价值高的深海鱼、海产品、牛肉、羊肉等食物都是

高嘌呤食物，长期摄入过多高嘌呤食物，无法完全排出体外
就容易导致高尿酸血症。

儿童应尽量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比如酒精、海产
品、动物内脏、红肉 （如牛肉、羊肉） 及老火汤。为了保证
孩子生长发育的需求，可以偏向优质蛋白的摄入，如植物蛋
白 （豆类）、奶制品、鸡蛋、淡水鱼、白肉 （猪肉、鸡肉
等）。烹煮时注意少油、少糖，以蒸、炒为主，少煎炸，少调
料。

3、肥胖
肥胖儿童合并高尿酸血症的比例，比体型正常的儿童要

高得多，且高血压、高血脂、肾损害发生的风险明显升
高。 如果达到肥胖或超重，应积极减肥，控制食量，加强
运动。儿童需控制果糖饮料和甜食，比如可乐、雪碧、果
汁、零食、糕点等。

4、家族性聚集
痛风属于多基因遗传病，如果直接血缘关系亲人中有痛

风患者，那么孩子得痛风的概率会高一些，起病的年龄也会
早一些。家长更应该注意孩子的生活方式，避免高嘌呤、高
油脂、高糖、高热量饮食。

5、继发于其他疾病或药物

儿童常见继发高尿酸血症的疾病有：慢性肾病、家族性
幼年高尿酸血症肾病、糖原累积症、肿瘤溶解综合征、青紫
型先天性心脏病、系统性红斑狼疮、遗传性果糖不耐受、铅
中毒、G6PD缺乏、果糖-1-磷酸盐醛缩酶缺乏、多囊肾、胱
氨酸结石等。

还有部分药物可以影响尿酸排除减少，比如水杨酸盐、
利尿剂、环孢素、吡嗪酰胺、乙胺丁醇、乙醇等。

如何预防儿童痛风？
痛风的罪魁祸首就是高尿酸血症，想要预防痛风，还得

从高尿酸血症的防控入手。家长应为孩子建立良好膳食制
度，保证三餐热量合理分配，早餐应占全天热量的30%。平
衡膳食，食物品种丰富，建议每天饮奶300-400ml。

“管住嘴、迈开腿”是治疗痛风的六字真言，不仅适用于
成人患者，同样适用于青少年患者。平时低嘌呤、低糖饮
食，多喝水 （保证每天 2000ml 左右的饮水量），适当运动

（建议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的体育锻炼），健康的生活方式是
痛风的天敌。

家长要警惕！痛风不再是中老年病，儿童发病率不断增加！
春风十里，不如有你。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商祺礼
品卡”强势来袭，宾客购买
1张商祺礼品卡，得1000元
商祺卡值，享商祺金卡 3 个
月体验期。体验期内，享受
客房 7.5 折，餐饮 8.8 折，基

础积分1.5倍（基础积分为客
房 1 元积 1 分，餐饮 5 元积 1
分），更有客房升级一档、欢
迎水果、延迟退房 15:00 等
13项金卡级尊贵礼遇。

活 动 电 话 ：（0632）
8898888—8558/8528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
“商祺礼品卡”强势来袭

根据 《 山 东 省 养 老
服 务 业 省 级 专 项 资 金 补
助 项 目 实 施 方 案 》 要
求 ， 经 区 社 会 事 业 、 财
政 部 门 审 核 和 社 会 中 介
机 构 评 审 通 过 ， 现 对 枣
庄 高 新 区 2018 年 度 农 村
幸 福 院 专 项 资 金 拟 资 助
项 目 向 社 会 公 示 如 下 ：

拟资助农村幸福院建设
补助项目（1处）：枣庄高新

区兴仁街道办事处曲柏前村
幸福院，占地面积 2.59 亩，
建筑面积480.83平方米，设
置床位20张，拟资助资金4
万元。

以上资助项目，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如有异议，请
在 5 日内向枣庄高新区社会
事 业 局 反 映 ，联系电话：
8690316。

枣庄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关于枣庄高新区2018年度农村幸福院
专项资金拟资助项目的公示


